
器械消毒表
个人服务环境专用

谨记： 
您必须清洁、冲洗并 

干燥器械之后 
方可消毒

消毒 
等级 何时使用 消毒用品 接触时间 物品示例

高级

通常不会穿透皮肤，但
会接触以下身体部位的
设备、仪器或物品：  
•	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

或肛门等粘膜
•	破损的皮肤

除氯漂白剂外，其他高
效消毒剂应具有 2 级 
医疗器械许可证。 

漂白剂 5000 ppm 
（3.5 汤匙漂白剂* + 2 杯水）

10 分钟 
提示：必须每天更换
溶液 •	可重复使用的手术刀柄

•	微型刀片手柄
•	有血/体液接触的夹钳、剪具等
•	双环粉刺和微晶磨皮设备
•	磨碎式脚锉
•	容纳/操作/接触无菌物品的物品

(例如针头、刀片）
•	用于剪断套管（插入管）的剪刀
•	去除内生毛发的镊子

≥ 6% 过氧化氢（增强作用配方）

遵循制造商的说明

2% 过氧化氢 
（增强剂型） 

0.55% 邻苯二甲醛

中级 
用作接触完好皮肤，但
可能意外接触破损皮
肤、粘膜，或刺穿皮肤的
设备、仪器或物品

漂白剂 1000 ppm  
（ 2 茶匙漂白剂* + 2 杯水）

10 分钟
提示：必须每天更换
溶液

•	夹钳、剪具、指甲刀、角质层
推刀

•	金属/玻璃指甲锉
•	抹刀
•	从毛囊中取出毛发以及贴上假睫

毛的镊子
•	面部刷和其他用于接触完好皮

肤的面部护理设备
•	足浴盆
•	可重复使用的紫外线护目镜
•	金刚石钻头
•	激光头、激光尖和激光棒 
•	可重复使用的金属德美尔钻头
•	意外接触血液或体液的剪刀
•	带有可移除贴纸的脚锉或金属

脚锉

70-90% 具有天然产品编号
（NPN）的异丙醇/乙醇

10 分钟 
提示：每次使用后 
必须更换溶液

0.5% 声称对结核病（TB）或分枝
杆菌有疗效的过氧化氢 

（增强剂型）
遵循制造商的说明   

低级

不直接接触顾客，或仅
接触头发或完好皮肤的
设备、仪器或物品。可用
于消毒环境 
表面和 
日常家居清洁

漂白剂 100 ppm  
（ 1/4 茶匙漂白剂* + 2 杯水）

10 分钟 
提示：必须每天更换
溶液

•	梳子和刷子
•	卷发器、挑染钩针、理发推刀片 

和护罩
•	用来剪头发或一次性脱毛蜡纸

的剪刀
•	服务托盘和碗
•	桌子、椅子和床
•	地板和墙壁
•	用于盛放无菌包装镊子或其他

无菌设备或器械的容器
•	用于完好皮肤的剃须刀的手柄

和支架
•	德美尔（Dremel）工具手柄
•	美甲碗和托盘
•	茧子刀片支架

季铵盐

遵循制造商的说明

3% 过氧化氢或 
 0.5% 过氧化氢 

（增强剂型）

苯酚

有关感染预防和控制的更多信息，请访问 
york.ca/InfectionPrevention或者联系约克区健康联络处 
 1-800-361-5653，听障电话：1-866-512-6228，Health.Inspectors@york.ca

公共 
卫生局

23-5145

*请注意，上述漂白剂配方是用 5.25% 次氯酸钠溶液计算 

备注：穿透皮肤的关键设备/仪器（用于侵入性手术）和一些装有无菌物品的设备必须清洁后进行消毒。紫外线“消毒器”或玻璃
（热）珠“消毒器”不是可接受的消毒方法。

约克区公共卫生局不推广或反对使用所列的任何品牌产品。这并不是所有所售产品的详尽清单，仅代表个人服务环境中使用的
一些产品示例。此图表旨在帮助您了解和找到可接受的消毒剂。所有使用的消毒剂都必须附有加拿大卫生部指定的药品识别编号

（DIN）或天然产品编号 （NPN）（氯漂白剂例外）。


